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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品通告第3/2025号 
 
 
关于磁性材料（UN 2807）的提示  

 

 

      为确保航空安全，民航处在此提醒业界，根据国际民航组织所公布的

《危险品安全空运技术指令》，磁性材料 ( UN  2 807 )属第  9  类危险品。

由于磁性材料 (UN  28 07 )会影响航机上直读式磁罗盘以及主罗盘探测器而

危及飞行安全，空运此类危险品受一定限制。业界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申报

及处理此类物品。  

 

2 .     为说明未有按照规定所引致的后果的严重性，以下回顾过去一宗涉及

未经申报磁性材料的严重事故案例。在该案例中，一批报称为「金属零件

（不受限制）」之货物，于本地货运站进行堆砌货物时，职员发现该重逾

1 0 公斤货物纸箱仅凭其磁力已能吸附于金属栏杆。一名职员在开箱检查

时，拇指被两块磁铁相吸而严重夹伤，需即时送院接受紧急手术。其后调

查发现，该批货物内的物品实为超强磁铁。事后涉事货运代理公司被裁定

三项违反《危险品安全空运技术指令》中有关航空托运危险品的罪名成

立。  

 

3 .     由此可见，除了危及航空安全，倘若含磁性材料的托运货物未经申

报，尤其是在未有妥善包装的情况下，空运业从业员可能面临受伤的潜在

风险。民航处促请业界对未经申报的危险品保持警惕，并提醒各从业员在

处理可疑金属零件或磁性材料的托运货物时，应加倍小心。  

 

 

违反《危险品 (航空托运 ) (安全 )规例》  

 

4 .     付运未经申报或错误申报的危险品会构成违反香港法例第  3 84 A

章，涉案的付运人及／或货运代理人可被检控。一经定罪，可处罚款

2 50 ,0 00  元及监禁两年。  



- 2    -  

 

5 .     本处对于涉及危险品事故的付运人和货运代理人，会加强监察和施加

额外的检查规定。相关公司亦必须向本处提供改善方案计划及有关佐証，

証明其已採取适当行动以防止事故再次发生。  

 

6 .     如对本通告有任何查询，请致电  29 10  6 85 6 或  29 10 68 57  与危险

品事务组联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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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出日期：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 

 

本通告的电子版本可于以下网址下载  

http://www.cad.gov.hk/chinese/DGAC.html 

 

http://www.cad.gov.hk/chinese/DGAC.html

